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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 

二、114年災害防救演習訓令 

三、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四、113年雲林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貳、 目的 

一、 藉由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與地方政府合作執行演練，

勾稽現行「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與地區災害防

救計畫及演練整體計畫之可操作性。 

二、 透過情境假定執行災防演習，盤點整合中央及地方救災資源

並強化直、橫向溝通協調，以強化面對懸浮微粒物質災害發

生時的救災能力。 

三、 推動「災害防救演習規劃與評估」機制，強化災害防救演習

與災害應變之能量 。 

參、 辦理機關 

本次演習依據「114 年災害防救演習訓令」，透過「災害防救

演習規劃與評估」機制，由中央災害防救主管機關（環境部）召

集，成立「演習規劃單位」、「演習觀察實體小組」及「演習執行

單位」共同執行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習，分組單位如下： 

一、 演習指導機關：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二、 演習規劃機關：環境部及雲林縣環保局 

三、 演習執行（協辦）機關：環境部、雲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消防局、衛生局、警察局、教育處、新聞處、農業處、民

政處、社會處及交通工務局）、內政部、教育部、經濟部、交

通部、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及中區水資源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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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演習觀察組： 

   (一)程序檢核小組：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組成，依據「災 

         害防救演習規劃與評估機制」檢核「演習規劃機關」及「 

         演習執行機關」。 

          (二)實體小組：由環境部遴派簡任以上層級人員召集，成員由 

         環境部、雲林縣政府、演習執行機關共同協調指派資深災 

         害防救管理人員，合計共 10員。 

肆、 演習籌辧過程 

表 1、演習籌辦規劃說明 

序 項目 日期 內容 

1 溝通說明會議 114年 5月 9日 
概要簡述本年度懸浮微粒物質災

害防救演習緣由與預期目標。 

2 初步規劃會議 114年 6月 17日 

邀集相關中央部會及地方主管確

認演習範疇，並確認各角色關鍵

任務及分工，會後產出功能分組

表草案。 

3 期中規劃會議 114年 8月 11日 

開發演習情境時序，產出主境況

事件清單與演習計畫草案，並會

勘兵棋推演與實兵演練場地。 

4 最終規劃會議 114年 9月 2日 

最終討論實兵演練細節，對演習

相關元素做最後檢視，定案演習

實施計畫及主境況事件清單並會

後蒐集各單位觀察實體小組評核

手冊內容。 

5 
兵棋推演 

工作說明會議 
114年 9月 15日 

擬定兵棋推演場地分配、辦理方

式及後勤事宜等。 

6 
兵棋推演 

正式推演 
114年 9月 25日 

辦理兵棋推演。 

7 
實兵演練 

正式演練 
114年 9月 30日 

辦理實兵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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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演習辦理方式 

依據「114 年災害防救演習訓令」為落實執行「災害防救法

」，強化災害防救整備業務，以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地

方政府合作協調機制，今年度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習納入「

災害防救演習規劃與評估」機制辦理，循「無腳本」之演習精神

，著重在災害管理層面，以人員及資源的數量、分派與部署。辦

理方式分為兵棋推演及實兵演練，為貼近真實災害情境的沉浸式

演練，驗證中央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與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及整體

計畫可操作性。 

一、兵棋推演：中央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含前進指揮所及前進

協調所）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間，縱向災害

應變管理處置作為，利用無腳本方式進行規劃，於現場抽測

情境並下達詳細狀況題。 

(1) 時間：114年 9月 25日 

(2) 地點：西螺鎮安定國小中正堂(雲林縣西螺鎮埔心路 210

號) 

(3) 說明： 

1. 依照演習情境切換不同場地及人員進駐至中央空污防

制指揮中心（下稱中央指揮中心）、地方空污防制指揮

中心（下稱地方指揮中心）、雲林縣災害應變中心（下

稱地方應變中心）、或前進協調所（下稱協調所）及前

進指揮所（下稱指揮所），其中地方指揮中心、前進指

揮所及前進協調所於西螺鎮安定國小中正堂進行推演

。 

2. 在各項演練情境推演期間，各分組依照權責根據事件

進行人力配置、資源部署及角色分工等項目進行討論

，在每一情境推演結束後，由指揮官或指定單位進行



4 

綜合說明及回覆辦理內容，藉此找出各項應變措施或

程序可能發生的問題。 

(4) 演習情境： 

以主境況事件分為災前及災中共 4 種狀況如下表 2，

並於現場抽出演練項目。 

表 2、主境況事件清單表 

階段 狀況 推演重點 演習事項 演習單位 

災前 
空品不良 

河川揚塵 

項目 1： 

啟動應變 

作為 

降載減排辦理情形。 經濟部台電公司 

執行應變作為辦理情形。 
雲林縣政府 

彰化縣政府 

執行揚塵抑制辦理情形。 

第四河川分署及

中水分署 

雲林縣環保局 

 

災中 

 

懸浮微粒

災害 

 

項目 2： 

揚塵防制 

(健康防護及

離、避災之

訊息傳遞) 

開設中央應變中心。 環境部 

通知、督導所屬如福利機

構辦理情形。 
衛生福利部 

利用可變標誌等方式通知

民眾等辦理情形。 
交通部 

配合提供正確災訊（如警

廣或全民防災e點通）。 
內政部 

發布細胞廣播等辦理情形

。 

雲林縣

政府 

環保局 

通知轄管如護理機構應辦

理情形。 
衛生局 

視勤務狀況執行制高橋梁

消防車灑水。 
消防局 

通知轄管如福利機構應辦

理情形。 
社會處 

通知轄管學校單位應辦理

情形。 
教育處 

發布空氣品質惡化警告新

聞。 
新聞處 

通知轄管機構如漁、農會

應辦理情形。 
農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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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狀況 推演重點 演習事項 演習單位 

通知村、里長應辦理情形

。 
民政處 

災中 
懸浮微粒

災害 

項目 3： 

開設前進 

指揮所 

(潛勢區域管

制、跨縣市

管制) 

1、消防機關救護作業辦理

情形。 

2、衛生機關啟動大量傷病

患機制。 

3、交通管制辦理情形。 

4、請求跨縣市人力支援。 

雲林縣

政府 

消防局 

衛生局 

警察局 

交工局 

1、跨區緊急醫療支援機制

。 

2、調派傷患處置能力的救

護車與醫療人員支援。 

衛生福利部 

1、掌握緊急運送路線或替

代道路。 

2、協助實施交通管制辦理

情形。 

交通部 

協助跨區支援救護作業辦

理情形。 
內政部 

消防署 

協助交通管制辦理情形。 警政署 

災中 
懸浮微粒

災害 

項目 4： 

應變與 

資源調度 

(災害過程中

突發性緊急

事件) 

1、消防局派遣調度人力救

災。 

2、衛生局派遣救護車與醫

護進駐避難所及火場周邊

待命。 

雲林縣

政府 

消防局 

環保局 

衛生局 

聯繫轄區內安置機構。 社會處 

各校系統通知家長與學生

保持室內避難。 
教育處 

藉由縣府官網、社群媒體

發布空氣品質惡化訊息。 
新聞處 

負責農業作業管制與宣導

。 
農業處 

確認鄉鎮市公所與村里辦

公處執行災情查報通報及

廣播。 

民政處 

各校系統通知家長與學生

保持室內避難。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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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狀況 推演重點 演習事項 演習單位 

掌握轄管區域空氣品質進

行災害防救對策之研擬及

推動。 

環境部 

協調周邊縣市消防隊支援

並要求縣府提供火場GPS 

座標與影像，便於調派資

源。 

內政部 

消防署 

(火災) 

通知轄區醫院進入應變模

式，急診加開呼吸道診療

線，並準備中央醫療支援

。 

衛生福利部 

負責啟動區域交通管制，

協調高公局改道。 
交通部 

進行變電箱檢修與線路復

電作業。 

經濟部 

台電公司(電力) 

  

二、實兵演練：以大陸冷氣團南下並挾帶大量空氣污染物及預報

沿海將出現強風吹拂導致河川揚塵發生之可能性做情境假定

，以下列 3 項作為演習重點：避災之訊息傳遞、災中交通事

故演練及變電箱檢修與線路復電作業。 

(1) 時間：114年 9月 30日 

(2) 地點：雲林縣西螺鎮埔心大牛埔公園(安定國小對面) 

(3) 演習情境： 

1. 環境部依據 11月 3日中央氣象署氣象預報及空氣品

質模式模擬資料顯示，明日(11 月 4 日)起受大陸冷

氣團南下影響將帶來境外污染。 

2.  11 月 4 日冷氣團挾帶高濃度境外污染影響臺灣，研

判臺灣西半部地區空氣品質將連續二日達中級預警

(AQI>150)，另沿海有機會出現強風吹拂，特別是

濁水溪流域需注意河川揚塵發生之可能。其中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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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苗空品區AQI將達對所有族群不健康之紅色警

戒等級，中部空品區達紫色非常不健康等級，雲嘉

南、高屏空品區更會達到褐色的危害等級，東半部

地區也將達到橘色之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級。 

3. 依 4 日預報顯示隔日(5 日)空品惡化情形趨緩，多地

空品恢復普通等級。 

(4) 演習內容說明： 

以「空氣品質預報」、「台電公司電力調度應變」、「中

水分署放水覆蓋灘地」、「環保機關稽查污染源」及「國小

校園應變」等影片串接流程並輔助說明。 

模擬真實災害發生情境，內容包含交通事故後送處理

應變及變電箱檢修與線路復電作業，並以現有救災人力、

資源及醫療設備作為演習規劃，於實兵演練中更採取無腳

本方式辦理，以驗證災前空污應變及災害發生後的防護避

難等防制措施。 

 

陸、 演習計畫經費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演習所需經費由環境部及彰化縣政府編

列災害防救相關預算項下支應。本次演習經費預算 121.5 萬元，

由環境部分攤 106.182萬元及雲林縣政府分攤 15.318萬元。 

 

柒、 演習成果概況 

一、 兵棋推演： 

           兵棋推演正式演練於 114 年 9 月 25 日辦理完成，藉由開設各

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或災害應變中心，以達到災時之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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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管理處置及整備之精進目的，各演練進駐單位詳如下表

3。 

表 3、兵棋推演開設演練類別及單位 

開設演練類別 演練單位 

雲林縣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雲林縣災害應變中心 

雲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警察

局、消防局、教育處、社會處、

民政處、農業處、衛生局、交通

工務處、建設處、城鄉發展處、

新聞處）及西螺鎮公所 

中央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 環境部 

前進協調所 

環境部、衛生福利部、交通部、

內政部消防署、內政部警政署、

教育部 

前進指揮所 

雲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警察

局、消防局、衛生局、社會處、

民政處）、西螺鎮公所、台灣電力

公司雲林區營業處 

 

正式兵棋推演由環境部大氣環境司郭孟芸副司長(主推官)、雲林

縣政府黃玉霜參議(地方指揮中心指揮官)依序致詞，後續由主推官進

行演練說明及演練情境假定，並開始進入狀況推演，本次推演流程如

圖 1。演練相關辦理情形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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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兵棋推演流程 

 

 

 

 

 

 

 

 

 

 

 

 

 

 

 

 

郭孟芸副司長 黃玉霜參議 

 

 

 

 

 

 

 

 

 

 

 

 

中央指揮中心指揮官 雲林縣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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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前進協調所（環境部成立） 

 

 

 

 

 

 

 

 

 

 

 

 

 

 

前進指揮所（雲林縣成立） 演習建議及時反饋 

圖 2、兵棋推演辦理情形 
 

二、 實兵演練： 

實兵演練於 114 年 9 月 30 日辦理，其中演習單位有雲林

縣政府、彰化縣環保局及第四河川分署等 10 餘單位近 300 人

參與，另本演習亦邀集觀摩單位包括相關主管機關及各縣市環

境保護局，演練項目包括濁水溪河川揚塵抑制作為、交通事故

現場處置及就近避難等。 

本次演練以無腳本辦理，災前訊息傳遞之空氣品質預報

及進行河川揚塵應變等作為以影片方式呈現，說明相關單位因

應預報提前進行災前減災、整備及災中應變等，使整體演習過

程緊密銜接，順暢進行，相關影片說明及辦理情形如下表 4 及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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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影片說明及參與單位 

災況 影片說明 參與單位 

 

 

 

 

災前 

播報空氣品質情形 環境部 

依據空氣品質預報執行空污

及揚塵應變 

1、電力調度 

2、空品不良應變作業 

3、放流水覆蓋灘地 

4、高揚程泵浦灑水 

1、環境部及台灣電力公司 

2、環境部、雲林縣政府及彰

化縣環保局 

3、水利署中區水分署 

4、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 

雲林縣安定國小校園應變 雲林縣教育處及環保局 

 

  
空氣品質預報影片 台電公司電力調度應變 

  

中水局放水覆蓋灘地 雲林縣安定國小校園應變 

  
環保機關稽查污染源-1 環保機關稽查污染源-2 

圖 3、實兵演練影片呈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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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實兵演練項目及參演單位辦理情形詳如下表 5 

       及圖 4： 

表 5、各項實兵演練項目及參演單位 

演練項目 參演單位 

道路洗街揚塵抑制作業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變電箱搶修 台灣電力公司雲林區營業處 

交通事故現場救護 雲林縣政府 

交通事故就近避難 雲林縣政府、西螺鎮公所 

 

 

 

 

 

 

 

 

 

 

 

 

 

 

 

執行道路洗街揚塵抑制作業 變電箱搶修現場 

 

 

 

 

 

 

 

消防人員執行車體切割 就近避難演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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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燕儒次長演練後致詞及建議 黃玉霜參議演練後致詞及建議 

圖 4、實兵演練影片呈現情形 
 

 

捌、 演習意見（即時）反饋 

一、114 年 9 月 25 日兵棋推演及 9 月 30 日實兵演練之演習觀察實體

小組意見彙整表如下表 6。 

表 6、演習觀察實體小組意見彙整表 

114年 9月 25日兵棋推演 

項目 提供評核意見單位 

雲林縣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 交通部公路防災中心 

中央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 交通部公路防災中心 

雲林縣災害應變中心 第四河川分署、彰化縣環境保護

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第四河川分署、彰化縣環境保護

局 

前進指揮所 交通部公路防災中心 

前進協調所 交通部公路防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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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演習 第四河川分署、交通部公路防災

中心、環境部、雲林縣環境保護

局、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114年 9月 30日實兵演練 

災前揚塵抑制作業 第四河川分署、教育部、彰化縣

環境保護局 

變電箱搶修 雲林縣社會處、雲林縣環境保護

局 

交通事故現場救護 交通部公路防災中心、彰化縣環

境保護局 

交通事故就近避難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整體演習 交通部公路防災中心、環境部、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彰化縣環境

保護局 

二、整體演習優點、重要建議及精進計畫（作為）摘要 

(一) 優點 

1.災前河川揚塵防護、污染源稽查、台電降載等措施，相關單位包

含環保局、四河分署、中水分署、台電公司等，均落實執行應變

作為，減緩污染擴大，各項人力、機具到位整備有效操作，各司

其職。 

2.演練係以大綱想定並以無腳本方式推演，演練內容扣合演練標的

並就各項設定議題均有適切處置對策。 

3.現場以白板即時記錄中央空氣污染惡化指揮中心、前進協調所、

雲林縣空氣污染防制中心、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組及前進指揮所

間各單位溝通、請求協處事項，符合實際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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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川揚塵抑制作業」應變機制與機具調度部分，由環境部災前

傳達風速氣象預警資訊(提供 7 日、3 日及當日河川揚塵與氣象預

報)，第四河川分署即時利用科技監控方式(無人機空拍檢視 25 公

里長治理範圍之高風險潛勢區域)，規劃佈設及盤點應變人力機具

量能，並於災中應變過程加強派員巡查現況回報，有效掌握現況

並及時調整加強應變能量，整體演練程序及操演內容予以高度肯

定。 

5.參演單位就設定之車禍事故、變電箱起火事故均有適切處置，並

以實地、實物、實景方式操演，符合實際作為。 

(二) 重要建議 

 1.首度因應地方特性，將電力設施受鹽塵影響，而造成變電設備故

障，區域性停電的狀況，納入演練情境，未來可多掌握相關地方

特性災害事件，貼近現況演練，並於平常加強演練；另外，掌握

區域影響範圍內使用維生器材的民眾，旦有停電應有媒合臨時發

電機的處置機制，並事先掌握西螺鎮或鄰近可提供臨時發電機的

廠商名單及可提公之台數。 

2.空品應變作為建議第一線人員可導入科技設備，如直讀式儀器，

以快速掌握現場狀況。 

 3.本次演習情境AQI大於 400，因能見度低，因此在執行交通事故

救災及配電線路搶修時，相關車輛包含救護車、搶修車輛等，建

議降低行進速度、注意自身安全。另搶修作業警示告示牌擺設距

離可再拉長，以提醒後方車輛注意改道。 

4.交通事故處理暫時安置於室外區域之輕傷患者，因空品已達危害

等級，建議強化注意是否為呼吸系統疾病、心血管疾病患者，以

即時提供必要醫護協助。 

5.現場消防單位以說明輔助觀演人員瞭解縣府處置對策，考量兵棋

推演有因應車禍成立前進指揮所，建議可以於現場演練，納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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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指揮所地點選擇、成立、進駐、指揮等項目實際作業，以確實

達成演練之目的及成效。 

6.本次演練有設定遠端管制，遠端管制之目的為讓車輛繞道，除縣

府管制人員外，建議可洽請警察單位協助，避免民眾質疑執行管

制道路之公權力；另建議於管制路口設置替代路線圖，以利用路

人知悉繞行方式。 

(三) 精進作為 

1.災害防救時地方與中央之工作協調相當重要，建議於情境設定上

納入需跨縣市、跨部會協調之執行項目，以利精進地方與中央，

或中央部會間協調合作之演練。 

2.借鏡本次花蓮洪災，未來可加強盤點掌握相關防護量能，明確中

央前進協調所與地方政府前進指輝所的定位與權責分工，並在災

害防救計畫明確納入或修正計畫。 

3.依歷來各項災害應變處置經驗，初期啟動應變機制為各階段中最

複雜、最困難亦為最重要部分，包含如何成立時機、規模、進駐

單位召集等，爰建議除通訊名冊建立、維護機制，並且建議建立

場地、人員備援機制，並請評估納入演練之一部。 

4.囿侷限場地、環境，建議可於境況下達後納入討論環節，並輔以

圖面資料(包括影響範圍、警戒及管制範圍律定)，以符合各單位

進駐後實際運作情形；有關預劃影響範圍(如空污影響、管制範圍

；車禍管制範圍)，建議可設定明確點位，藉以驗證各參演單位災

中應變處置能力；本次設定情境有跨縣市協作部分(如交通管制)

，宜再行檢視是否有支援協定簽署、橫向聯繫機制建立以利災中

相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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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演習成效與結語 

一、「懸浮微粒災害」於 106 年災害防救法修法時納入，納入前臺灣

曾經發生過幾次嚴重空氣品質惡化並達災害等級事件，事件主因

為沙塵暴或河川揚塵所引起；然近年因沙塵暴的來源地中國大陸

在環境維護上已有所加強，且臺灣自身在河川揚塵及整體空氣污

染防制方面亦有諸多成效，故已十餘年未再發生大規模懸浮微粒

物質災害事件。 

二、本次演習除針對懸浮微粒物質災害平常的減災與整備作為進行演

練，亦結合地方政府整體災害防救計畫的災中疏散避難工作一併

呈現。透過不同面向瞭解「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業務」可能面

臨或衍生的議題，如「氣候變遷」、「審思避難收容處所規劃」及

「災前整備、應變規劃」等，未來可為本部推動懸浮微粒物質災

害防救之政策參考。 

三、藉由演習提升民眾對於防災的意識及災害風險的認識，期透過演

習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和福祉，並透過各方努力，以建立更加

安全和強韌的社會，並減少災害對人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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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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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懸浮微粒物質災害係指因事故或氣象因素導致懸浮微粒大量產生，或使

其在大氣中濃度急遽升高，致空氣品質指標（Air Quality Index, AQI）超過

400，或對人民健康造成重大危害之情形。當懸浮微粒濃度異常升高時，除

影響能見度與空氣品質外，亦可能危及民眾呼吸健康及生活安全，屬具突發

性與廣泛性之環境災害。本計畫旨在健全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體系，強化

各級主管機關於預防、整備、應變及善後各階段之工作，平時落實污染源管

理與防制措施，以降低環境與生態衝擊；災害發生時，能以完善的防救組織

及即時應變機制，迅速削減災情，減少懸浮微粒對健康、環境、經濟及社會

層面之衝擊，確保人民生命、身體與財產安全。 

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重點在於污染源監測與主動防減措施，透過事前

預防、跨域協調及即時通報，降低大氣中懸浮微粒濃度。其防救特性不同於

需大量人力與物資動員之傳統救災作業，著重於即時就地避難、減少暴露風

險及跨部門合作，以提升整體防救效能。為強化演練成效並驗證防救體系之

可行性，本次演練著重於中央與地方協調整合，落實《災害防救法》精神，

推動「災害防救演習規劃與評估」機制，透過實際操作與情境模擬，檢視防

救整備與應變之即時性與有效性，進而強化決策與通報流程，提升災害防救

能量。本次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練除促進相關單位橫向聯繫外，並可檢

視中央與地方防救計畫之銜接性與可操作性，驗證體系運作成效，達成強化

防救能量與降低環境風險之目標。 

本次演練依據行政院「114年災害防救演習訓令」及環境部「114年懸浮

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習實施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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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的 

一、 為強化面對懸浮微粒災害發生時的應對措施，提高應變能力，並檢驗現

行災前空污應變及災害發生後的防護避難等防制措施。 

二、 勾稽現行「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與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及演

練整體計畫之可操作性。 

三、 推動「災害防救演習規劃與評估」機制，強化災害防救演習與災害應變

之能量。 

參、演習規劃相關會議辦理期程 

序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 會議時間 會議目的 

1 
114 年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習

溝通說明會議(環境部辦理) 
雲林縣 

環境保護局 
114 年 5 月 9 日 
上午 10 時 30 分 

決定演習目標和對

應核心能力 

2 
114 年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習

初步規劃會議(環境部辦理) 
雲林縣消防局 

(災害應變中心) 
114 年 6 月 17 日 
下午 2 時 00 分 

確認演習範疇、蒐集

團隊意見、角色任務

與分工 

3 
114 年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習

期中規劃會前會(環境部辦理) 
線上會議 

114 年 7 月 22 日 
上午 10 時 00 分 

產出情境時序、開發

主境況事件清單、確

認後勤及行政需求 

4 
114 年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習

期中規劃會議(環境部辦理) 
雲林縣消防局 

(災害應變中心) 
114 年 8 月 11 日 
下午 1 時 30 分 

提出情境時序、主境

況事件清單確認、確

認後勤及行政需求、

會勘場地 

5 
114 年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習

分組情境設定規劃會議 
線上會議 

114 年 8 月 20 日 
上午 10 時 00 分 

分組情境設定 

6 
114 年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習

分組情境修正規劃會議 
線上會議 

114 年 8 月 27 日 
上午 9 時 30 分 

分組情境設定修正 

7 
114 年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習

期末規劃會議(環境部辦理) 
雲林縣消防局 

(災害應變中心) 
114 年 9 月 2 日 
下午 1 時 30 分 

檢核演習相關元素、

檢視後勤作業(各單

位所需人員及物資) 

8 
114 年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習

兵棋推演第 1 次工作會議(含預演) 
雲林縣 

環境保護局 
114 年 9 月 15 日 
上午 10 時 10 分 

討論模擬情境、突發

狀況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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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 會議時間 會議目的 

9 
114 年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習

兵棋推演第 2 次預演 
西螺鎮安定國

小中正堂 
114 年 9 月 25 日 
上午 10 時 00 分 

強化本次演練單位

化災事故應變能力

（複習教育） 

10 
114 年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習

兵棋推演 
西螺鎮安定國

小中正堂 
114 年 9 月 25 日 
下午 14 時 10 分 

強化本次演練單位

化災事故應變能力 

11 
114 年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習

實兵演練第 1 次預演 
西螺鎮埔心大

牛埔公園 
114 年 9 月 30 日 
上午 10 時 10 分 

交通事故場地規劃

及預練習，供各單位

熟悉應變流程 

12 
114 年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習

實兵演練 

西螺鎮安定國

小中正堂/西螺

鎮埔心大牛埔

公園 

114 年 9 月 30 日 
下午 14 時 10 分 

以實地實景方式，不

壓縮時序進行演練 

13 
114 年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習

觀察小組檢討會議 
西螺鎮安定國

小中正堂 
114 年 9 月 30 日 
下午 3 時 35 分 

修正調整未來各單

位應變作業內容 

 肆、參與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 

二、 規劃單位：環境部、雲林縣政府。 

三、 執行單位：環境部、雲林縣政府。 

四、 參演單位： 

環境部、教育部、交通部、經濟部、農業部、衛生福利部、數位發展

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消防署、經濟部產

業發展署、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分署、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

署、彰化縣環境保護局、台灣電力公司雲林營業處、雲林縣政府(環

境保護局、消防局、衛生局、警察局、教育處、新聞處、農業處、民

政處、社會處、交通工務局、建設處及城鄉發展處)、雲林縣西螺鎮

公所，共 28 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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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演習情境 

空氣品質不良應變任務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啟動如圖1所示，依環境部11

月3日預報，受颱風外圍環流及東北季風南下影響將帶來境外污染，研判臺灣西

半部地區空氣品質將連續二日達初級預警（AQI＞100）等級。雲林縣環境保護

局隨即啟動預警應變措施。隔日因境外污染與河川揚塵共同影響，導致能見度不

良並發生交通事故，造成大量傷病患需緊急救治，另有外地民眾須就近避難。同

時情境中模擬多起突發事故，包括鹽塵引發變電箱故障造成電力中斷與通訊受

阻。本次演習情境設定分為「預報日」與「事件日」兩個階段，逐步推演各項應

變處置流程，情境說明如下： 

一、 11月3日 

(一) 依環境部空氣品質預報及空氣品質模式上午 10 時 30 分模擬資料顯

示，明日（11 月 4 日）起受颱風外圍環流及東北季風南下影響將帶

來境外污染，環境部研判臺灣西半部地區空氣品質將連續二日達初

級預警（AQI>100）等級，另沿海有機會出現強風吹拂，特別是濁水

溪流域需注意河川揚塵發生之可能。 

(二) 雲林縣依據「雲林縣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規定，成立應變小

組，並通報所屬或所轄相關單位採取應變行動及回報應變情形。 

(三) 環境部依據 11 月 3 日空氣品質預報提前協調台電公司等相關燃煤電

廠降載減排，並請各地方政府規劃執行 11 月 4 日之各種應變作為，

包含通知工廠降載減排、車輛攔查及露天燃燒稽（巡）查等工作，並

應啟動易致空氣污染之行為管制，希望能降低本地污染量的產生。 

(四) 另為提前預防濁水溪揚塵事件發生，雲林縣、彰化縣政府、中水分署

和第四河川分署等，隨即在 11 月 3 日於濁水溪周邊沿岸道路加強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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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裸露地覆蓋並將依 11 月 4 日現況執行水線、便道水車灑水、霧

砲抑塵、低灘地高揚程泵浦噴水作業及攔河堰放流作業等工作。 

二、 11月4日 

(一) 上午 8 時西半部空氣品質監測資料顯示，中部以南地區 AQI 已大於

150，西半部已有多個地方政府成立防制指揮中心，上午 9 時雲林縣

政府成立二級防制指揮中心，另亦透過媒體、跑馬燈或通訊軟體等多

重管道，提醒敏感族群及學生加強健康防護。 

(二) 上午 11 時受颱風外圍環流及東北季風南下影響將帶來境外污染，中

部以南地區 AQI 已大於 400，上午 12 時雲林縣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

心執行相關應變作為，全台共計 9 縣市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且根據

空品預測資料未來 24 小時空氣品質無減緩趨勢，達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成立條件。 

(三) 因懸浮微粒物質災害發生，高濃度懸浮微粒不僅造成空氣品質嚴重

惡化，也使區域能見度明顯下降。其影響不僅侷限於交通安全，還可

能對緊急救護及就醫民眾造成二次危害。因懸浮微粒物質災害導致

視線不良，11 月 4 日下午 1 點，懸浮微粒災害期間，高濃度懸浮微

粒導致區域能見度顯著下降。針對區域能見度不佳，請各單位進行交

通管制及規劃 緊急救護作業，另後續又接獲民眾通報縣道 154 發生

嚴重交通事故。 

(四) 突發事故：適逢懸浮微粒物質災害發生，河川揚塵與海風交互影響，

導致「鹽塵」附著於礙子、變壓器等絕緣體，使電力無法順利輸送，

進而引發埔心路多處變電箱故障。 

(五) 11 月 4 日下午 5 時，濁水溪沿岸出現降雨。環境部空氣品質監測數

據顯示，本縣崙背測站降雨量大於 0.5mm，且懸浮微粒濃度較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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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下降 30%以上。經研判，空氣品質不良狀況已逐漸改善。依據

《雲林縣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規定，解除「空氣污染防制指

揮中心」開設及相關應變任務。 

 

 

圖 1、空氣品質不良應變任務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啟動 

陸、兵棋推演 

一、 辦理時間：114年9月25日(星期四)下午2時10分 

二、 辦理地點：西螺鎮安定國小中正堂(雲林縣西螺鎮埔心路210號) 

三、 場地規劃： 

場地配置規劃如圖 2 所示，區隔為雲林災害應變中心、雲林縣空氣污

染防制應變小組、中央空氣污染惡化指揮中心+前進協調所及雲林縣前

進指揮所，而長官及貴賓座位則設置於禮堂後方，便利觀察兵棋推演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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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講台上設置 3 個電視螢幕，分別呈現區域實景畫面、演練情境說

明及注入事件，並配合演練進程，進行倒數計時，掌控推演時間，並於

各情境推演時間結束後，分別於布(螢)幕中呈現推演過程相關說明。 

為展現本縣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組整體應變作為，於應變中心設置即

時資訊動態呈現系統，統整各項防制與監控資訊，內容如下： 

(一) 污染源管制措施：執行工廠減排降載、連續自動監測工廠查核、交通

污染防制及營建工地防塵應變等行動。 

(二) 環境監控與防塵作業：強化露天燃燒監控與巡查、洗街抑塵作業及裸

露地巡查作業，確保環境品質維持穩定。 

(三) 資訊通報與跨局處協調：透過系統推播、資料彙整及跨局處協作機

制，迅速掌握與傳達空氣品質變化。 

另於現場設置三組即時監控螢幕，分別顯示 LINE 群組應變通報訊息、

營建行動哨兵系統即時畫面及 YES 系統污染模擬分析結果，藉由整合

多元資訊來源，提升空氣污染應變判斷與決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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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兵棋推演場地配置圖 

四、 各主情境推演項目說明 

本次兵棋推演，採無腳本方式演練，由主推官宣布推演項目，並針對各

情境設定，給予狀況題目，由參演單位於規定時間內進行討論後，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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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推演情形回報。 

(一) 項目 1、災前-（河川揚塵）啟動應變作為(推演時間 20 分鐘)： 

依環境部空氣品質預報及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資料顯示，明日（11 月

4 日）起受颱風外圍環流及東北季風南下影響將帶來境外污染，環境

部研判臺灣西半部地區空氣品質將連續二日達初級預警（AQI>100）

等級，另沿海有機會出現強風吹拂，特別是濁水溪流域需注意河川揚

塵發生之可能，請各相關單位執行減災措施。 

(二) 項目 2、災中-（河川揚塵）揚塵防制(健康防護及離、避災之訊息傳

遞) (推演時間 20 分鐘) 

因颱風外圍環流及東北季風南下挾帶境外污染，11 月 4 日上午 8 點

雲林縣各測站空氣品質指標已達預警中級(AQI>150)，雲林縣成立二

級防制指揮中心，並由環保局長擔任指揮官。11 月 4 日上午 11 點，

在境外污染持續影響下，中部以南 9 個縣市，包括臺中市、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等縣市

AQI 已超過 400，並陸續成立災害應變中心；雲林縣濁水溪沿岸揚塵

情形嚴重，崙背測站 PM10 小時濃度已超過 500μg/m3(微克/立方米)，

環境部也在上午 12 點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於雲林縣設立前進

協調所，請各單位在推演訊息傳遞的過程中，將本狀況納入演練範

圍。 

(三) 項目 3、災中-開設前進指揮所 (潛勢區域管制、跨縣市管制) (推演時

間 20 分鐘) 

11 月 4 日下午 1 點，因高濃度懸浮微粒造成西螺鎮地區能見度顯著

下降，目前能見度小於 100 公尺，除陸海空交通建議停駛外，應透過

區域性交通管制措施，降低須就醫民眾二次危害之可能，並確保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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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暢通，請各單位規劃交通管制措施。由於懸浮微粒濃度高導致能

見度不佳，導致在雲林縣西螺鎮 154 縣道與埔心路交會路口，發生

約 8 輛小客車連環追撞的交通事故，預估受傷人數超過 30 人。 

(四) 項目 4、災中-(突發事故處理-電力)應變與資源調度(推演時間 7 分鐘) 

11 月 4 日下午 2 點，因懸浮微粒物質災害發生時，空氣中大量「鹽

塵」包覆了礙子、變壓器等電力設施絕緣體，使電力無法順利輸送，

進而引發周遭多處變電箱故障，附近居民反應受停電影響，請相關單

位採取因應措施。 

(五) 項目 5、災後-(事件解除) (推演時間 8 分鐘) 

11 月 4 日下午 5 點，判斷空氣品質不良狀況已逐漸好轉，另請依據

「雲林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及「雲林縣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

施」規定，解除「雲林縣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及解除應變任務。請各

單位針對上述狀況進行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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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兵棋推演成果照片 

  

主推官狀況下達 雲林縣災害應變中心運作 

  

雲林縣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運作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運作 

  

雲林縣空污防制中心運作 各應變單位分區狀況 

114.09.25 

 

114.09.25 

 

114.09.25 

 

114.09.25 

 

114.09.25 

 

114.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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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組運作 各情境分區畫面螢幕顯示 

  
應變小組即時監控螢幕顯示 營建行動哨兵系統即時畫面 

  

空污小組 LINE 群組應變通報訊息(1) 空污小組 LINE 群組應變通報訊息(2) 

 

  

114.09.25 

 

114.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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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兵演練項目(含場地規劃及佈置) 

一、 辦理時間：114年9月30日(星期二)下午2時10分 

二、 辦理地點：西螺鎮安定國小中正堂/西螺鎮埔心大牛埔公園 

           (雲林縣西螺鎮埔心路210號) 

三、 場地規劃： 

場地配置規劃如圖 3 所示，採半預警及不壓縮演習時序，以災害實際

情境、現有之救災人力與資源、既定之作業流程合併影像回傳演習辦理

模式。情境設定為境外污染及河川揚塵導致懸浮微粒物質災害事件及

造成重大交通事故，針對災害初期預警處置與通報、交通事故及就地避

難等處置，以西螺安定國小及對面埔心大牛埔公園(含新埔心路)作為演

習區域，另設置主席台及觀禮台。演練項目將包含如下： 

 演練項目1：執行災前河川揚塵抑制作業演練 

 演練項目2：執行災中健康防護及離、避災之訊息傳遞 

 演練項目3：執行災中交通事故演練(含注入事件)及開設前進指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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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實兵演練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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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實兵演練成果照片 

  

主席台區域 參演單位集合說明 

  
環境部謝燕儒政務次長致詞 觀禮區直播 

  

雲林縣政府黃玉霜參議致詞 演習後大合照 

114.09.30 

 

114.09.30 

 

114.09.30 

 

114.09.30 

 

114.09.30 

 

11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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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街車進行抑塵作業(1) 洗街車進行抑塵作業(1) 

  
台電公司抵達事故現場 台電公司進行電力搶修作業-施工說明 

  
台電公司進行電力搶修作業-變壓器更換(1) 台電公司進行電力搶修作業-變壓器更換(2) 

  
台電公司進行電力搶修作業-變壓器更換(3) 台電公司進行電力搶修作業-變壓器更換(4) 

114.09.30 

 

114.09.30 

 

114.09.30 

 

114.09.30 

 

114.09.30 

 

114.09.30 

 

114.09.30 

 

11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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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事件-交通事故 注入事件-交通事故-事故通報 

  
注入事件-交通事故-受困搶救(1) 入事件-交通事故-受困搶救(2) 

  
注入事件-交通事故-脫困後送醫(1) 注入事件-交通事故-脫困後送醫(2) 

  
注入事件-交通事故-現場檢傷(1) 注入事件-交通事故-現場檢傷(2) 

114.09.30 

 

114.09.30 

 

114.09.30 

 

114.09.30 

 

114.09.30 

 

114.09.30 

 

114.09.30 

 

11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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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事件-交通事故-現場檢傷(3) 注入事件-交通事故-現場檢傷(4) 

 

拾、重大問題探討與精進措施： 

為檢討演習規劃及實施之各項缺失，藉此從中發現問題，作為後續災害防救

措施之參考，本次演習優點及建議事項、因應措施概略彙整如下： 

一、 優點 

(一) 應變指揮體系啟動迅速，通報層級明確，各單位能即時進入狀況並執

行分工任務。 

(二) 環保局、第四河川分署及地方公所間協調順暢，整體橫向聯繫效率提

升。 

(三) 現地執行對作業程序熟悉，能即時通報並上傳影像，掌握現場狀況。 

(四) 模擬內容涵蓋氣象監測、空品監控、CCTV 影像判讀、洗街抑塵與宣

導等多項情境，完整度高。 

(五) 實地演練環節貼近實際河川揚塵發生情境，有助驗證應變計畫之可

行性。 

(六) 行動指揮及現場作業協同流暢，展現良好的整合與危機應對能力。 

(七) 透過本次演習，進一步強化人員對預警、通報、執行及檢討各階段作

114.09.30 

 

11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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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熟悉度。 

二、 建議事項及未來可精進措施 

(一) 強化跨單位資訊整合與即時共享機制，結合氣象、空品監測、影像及

通報資料，以提升研判與應變決策效率。 

(二) 統一現地回報格式與影像紀錄標準，利於事件分析、檢討及資料留

存。 

(三) 納入AI智慧監控與異常警示系統操作示範，強化科技輔助應變效能。 

(四) 持續推動防塵及防災宣導，提升基層自主應變與防護能量。 

(五) 建立定期演習、檢討與改善追蹤機制，逐步完善應變程序及設備調度

體系。 

(六) 深化社區及民眾參與，強化在地防災意識與協力應變能力。 

 



 

 

 
 
 

 

附件一、演習觀察實體小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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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習」 
觀察小組檢討會議紀錄 

一、 時間： 114年9月30日(星期二)下午03時35分 

二、 地點：西螺鎮埔心大牛埔公園(安定國小對面) 

三、 主席：郭召集人（副司長）孟芸                     紀錄：章凱婷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觀察小組 

參演單位：（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觀察小組發言紀要： 

(一) 環境部 
1. 有關空污應變措施，於 AQI 惡化之各階段會持續辦理各項應變措

施，因災害情境會不斷變化及有其他進展，應持續掌握各項辦理

情形，並依據災害整體情形進行調整。 
2. 災害防救時地方與中央之工作協調相當重要，建議於情境設定上

納入需跨縣市、跨部會協調之執行項目，以利精進地方與中央，

或中央部會間協調合作之演練。 
(二)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1. 參演單位均依據雲林縣災害防救計畫及雲林縣區域空氣品質惡化

防制措施，進行兵棋推演及實兵演練。 
2. 依據近3年濁水溪揚塵AQI最高約200，尚未有達AQI：400，本次

演練設定 AQI 400進行情境演練，演練成果可滾動式檢討災害防

救相關計畫。 
3. 實兵演練項目相當符合當地曾因懸浮微粒鹽塵造成停電災害。 
4. 首度因應地方特性，將電力設施受鹽塵影響，而造成變電設備故

障，區域性停電的狀況，納入演練情境，未來可多掌握相關地方

特性災害事件，貼近現況演練，並於平常加強演練。 
5. 借鏡本次花蓮洪災，未來可將相關防護量能加強盤點掌握，以備

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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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借境花蓮洪災，中央前進協調所與地方政府前進指輝所的定位與

權責分工，應在災害防救計畫明確納入或修正計畫。 
(三) 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1. 有掌握區域影響範圍內使用維生器材的民眾，另現雖無停電，但

有停電，有媒合臨時發電機的處置機制。 
2. 可事先掌握西螺鎮或鄰近可提供臨時發電機的廠商名單及可提公

之台數，雖未停電，但應事先知會廠商備妥，以利不時之需。 
(四)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1. 災前河川揚塵防護、污染源稽查、台電降載等措施，相關單位包

含環保局、四河分署、中水分署、台電公司等，均落實執行應變

作為，減緩污染擴大，各項人力、機具到位整備有效操作，各司

其職。 
2. 空品應變作為建議第一線人員可導入科技設備，如直讀式儀器，

以快速掌握現場狀況。 
3. 本次演習情境AQI大於400，因能見度低，因此在執行交通事故救

災及配電線路搶修時，相關車輛包含救護車、搶修車輛等，建議

降低行進速度、注意自身安全。另搶修作業警示告示牌擺設距離

可再拉長，以提醒後方車輛注意改道。 
4. 交通事故處理暫時安置於室外區域之輕傷患者，因空品已達危害

等級，建議強化注意是否為呼吸系統疾病、心血管疾病患者，以

即時提供必要醫護協助。 
5. 交通事故處理、變電箱故障引發停電搶修作業相關單位分工明

確、合作順暢，物資、人力調度安排妥適。 
(五)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 

1. 兵棋推演 
(1) 本次演習情境為大陸冷氣團南下，帶來境外污染物伴隨強風速

影響，導致濁水溪流域南岸空氣品質達重度嚴重惡化以上等級

事件，因應可能衍生大規模河川揚塵影響週遭空氣與環境品

質，由第四河川分署、中區水資源分署、彰化縣政府及雲林縣

政府聯合執行災前河川揚塵應變與空污防治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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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川揚塵抑制作業」應變機制與機具調度部分，由環境部災

前傳達風速氣象預警資訊(提供7 日、3 日及當日河川揚塵與氣

象預報)，第四河川分署即時利用科技監控方式(無人機空拍檢

視25公里長治理範圍之高風險潛勢區域)，規劃佈設及盤點應

變人力機具量能，並於災中應變過程加強派員巡查現況回報，

有效掌握現況並及時調整加強應變能量，作業程序完整。 
2. 實兵演習 

(1) 「河川揚塵抑制作業」現場應變作業部分，第四河川分署啟動

複式斷面防洪林帶長達26.2公里灑水線系統，形成一帶狀水幕

防風定沙阻滯沙塵；並藉由高揚程泵浦(每台每日3公頃)於河

道低灘地機動灑水，並搭配有灑水車(每台每日5公頃)加強便

道灑水，以潤濕裸露灘地降低揚塵沙源。更藉由中水分署配合

揚塵預警，集集攔河堰調節增加放流量(增加10萬公噸)，提升

水位擴大潤濕河道裸露灘地。地方政府緊急應變結合彰化縣政

府與雲林縣政府辦理三仙膠噴灑(10.2公頃)、堤內道路環境清

理洗街與霧砲車加強便道灑水。這些也都經過實際監測裸露面

積與評估風險潛勢範圍，將人員機具的應變範圍及能量，進行

量化來執行，確實符合現地需求。以「點線面」全方位執行抑

制裸露沙源與緊急應變作業，有效減緩揚塵風險產生。 
(2) 本日演習整體河川揚塵抑制作為，由事前預防整備、跨單位縱

橫向聯繫溝通（環境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分署、第四河川

分署、彰化縣政府及雲林縣政府）與災前及災中應變作為，皆

能有效掌握、找出問題、加大力度及對症下藥，整體演練程序

及操演內容予以高度肯定。 
(六) 交通部公路局 

1. 兵棋推演 
(1) 演練係以大綱想定並以無腳本方式推演，演練內容扣合演練標

的並就各項設定議題均有適切處置對策。 
(2) 現場以白板即時記錄中央空氣污染惡化指揮中心、前進協調

所、雲林縣空氣污染防制中心、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組及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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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所間各單位溝通、請求協處事項，符合實際運作情形。 
(3) 依歷來各項災害應變處置經驗，初期啟動應變機制為各階段中

最複雜、最困難亦為最重要部分，包含如何成立時機、規模、

進駐單位召集等，爰建議除通訊名冊建立、維護機制，並且建

議建立場地、人員備援機制，並請評估納入演練之一部。 
(4) 囿侷限場地、環境，建議可於境況下達後納入討論環節，並輔

以圖面資料(包括影響範圍、警戒及管制範圍律定)，以符合各

單位進駐後實際運作情形。 
(5) 有關預劃影響範圍(如空污影響、管制範圍；車禍管制範圍)，

建議可設定明確點位，藉以驗證各參演單位災中應變處置能

力；本次設定情境有跨縣市協作部分(如交通管制)，宜再行檢

視是否有支援協定簽署、橫向聯繫機制建立以利災中相互支

援。 
2. 實兵演習 

(1) 參演單位就設定之車禍事故、變電箱起火事故均有適切處置，

並以實地、實物、實景方式操演，符合實際作為。 
(2) 現場消防單位以說明輔助觀演人員瞭解縣府處置對策，考量兵

棋推演有因應車禍成立前進指揮所，建議可以於現場演練，納

入前進指揮所地點選擇、成立、進駐、指揮等項目實際作業，

以確實達成演練之目的及成效。 
(3) 所設定交通事故發生道路為西螺鎮主要幹道，且現況懸浮微粒

造成視線不佳，另設定之管制範圍內，有學校、住戶，建議相

關演練單位可參考台電公司演練時納入近端管制措施(包含交

通錐、連桿、拒馬等)，確保救災車輛有足夠空間進行救災，

且避免一般車輛進入管制範圍，發生二次災害。 
(4) 本次演練有設定遠端管制，遠端管制之目的為讓車輛繞道，除

縣府管制人員外，建議可洽請警察單位協助，避免民眾質疑執

行管制道路之公權力；另建議於管制路口設置替代路線圖，以

利用路人知悉繞行方式。 
(七)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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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針對受影響縣市發布校安通報，要求各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持續關注空氣品質狀況，並加強師生健康防護；另應立即停止戶

外活動，並提醒學生必要外出時，應配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

護工具。 

七、 散會：下午04時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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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演習 

觀察小組檢討會議 

簽到單 

序 機關/單位 姓名 職稱 

1 環境部(召集人) 郭孟芸 副司長 

2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沈淑妧 秘書 

3 雲林縣災害防救辦公室(消防局) 吳宗憲 科長 

4 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蘇筱柔 社工督導 

5 雲林縣政府民政處 丁煌霖 科員 

6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顏淑琪 股長 

7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 張朝恭 副分署長 

8 內政部 吳珮如 秘書 

9 交通部 范斯豪 正工程司 

10 教育部 陳詩鈴 專員 

 

 



 

 

 

 

 

附件二、114年度懸浮微粒災害應變演練兵棋推演簽到簿 

  



























 

 

 

 

 

附件三、114年度懸浮微粒災害應變演練實兵演練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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